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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19）京0108民初8950号案件情况说明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：
贵院于2019年7月29日委托我公司对（2019）京0108民初8950号案件，涉案委托对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57号1区252楼2单元9号房屋的现市场价值进行评估。
2019年7月30日我公司收到法院寄来的《鉴定评估委托书》及相关资料。根据贵院提供的《房产所有证》[海更成字第045795号]复印件记载，涉案房屋为成本价出售住宅，需原告、被告双方提供下列文件之一：

1.成本价购房时的《购房合同》或；

2.由双方当事人认可的《涉案房屋按照可上市情况设定的说明》或；

3.涉及涉案房屋按可上市情况评估的谈话笔录。

如原告、被告双方无法提供上述文件，恳请法院确认涉案房屋是否可按可上市进行设定，并向我公司出具相关鉴定评估说明函。

公司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​​展中心B座1001室
联系电话：82253558-171

联系人：刘天明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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